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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城管局整治露天烧烤
集中销毁近200件烧烤工具

区工商分局
强化网络市场监管

区法院强制执行腾退73间房屋

依照修订后
的《工伤保险条
例》规定，除故意

犯罪的、醉酒或者吸毒的、自残或者自杀的等
五种情形外，其余受伤均应认定为工伤。所以
裴某的情况，在以上情形皆被排除后，结合

《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16条之规定，凡
排除了第16条规定的五种法定不予认定的
情况，不考虑受伤人的主观是否有过错，一
律认定为工伤。根据裴某病历、死亡证明、
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保洁公司与裴某存在
劳动合同关系，裴某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
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依法应当认
定为工伤。

为此，法院认为，依照《工伤保险条例》规
定，除因上述五种情形外，其余工作时间受伤

均应认定为工伤。同时保洁公司在明确知道
裴某家属申请工伤认定事宜，但在行政程序
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即裴某事故发生当
日系休假及私自调班，裴某不属工作时间发
生交通事故受伤死亡的证据。故裴某确属上
班时间在工作场所，从事清扫道路工作职责
时发生交通事故受伤死亡，劳动部门认定其
是在工作时间发生事故受
伤并无不当。保洁公司所
称裴某擅自调班，未经公司
同意导致发生事故，但上述
情形并非工伤保险条例中
列举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
者视同工伤”的情形，所以劳
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作出
工伤认定结论并无不妥。

案例点击

法律解读

2013年7月
15日，广州某保
洁公司职工裴某

本应在家休息，但临时接单位同事电话，
称因家中有事，请求与他调班，裴某在未
告知公司的情况下答应了。同日，裴某在
进行道路清扫作业时被车辆撞伤死亡。
2013年10月，广州市某区人力资源与社会

保障局认定裴某为工伤。2013年12月，保
洁公司因不服工伤认定，向广州市某区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称根据保洁公司的
考勤记录，2013年7月15日裴某休假，其
在未告知保洁公司并获得同意的情况下，
私自与同事调班发生车祸死亡，不属在工
作时间因工死亡，有关部门的工伤认定错
误。

休假期间与人调班，发生工伤能否认定？

区司法局主办

法律咨询热线：
12348或96156（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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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郑霜）区工商分局
不断创新监管模式，加强网络市场监
管，有效遏制网络市场秩序突出问题，
提升网络消费环境质量。

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互联
网+”的生活模式越来越贴近群众生
活，网络购物、投资理财、订餐也成为
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

近几年来，网络违法行为不断增
加，逐步成上升趋势。为强化网络市场
监管，有效遏制网络市场秩序突出问
题，区工商分局以网络交易平台和网络
商标侵权、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宣
传等突出违法问题为整治重点，不断创
新监管模式，使网络经营者的守法经
营意识进一步强化，网络消费环境质
量得以明显提升，网络经济健康、快速
和持续发展的态势得以显著加强。

今年以来，区工商分局通过强化
宣传教育，加大损害网络消费者合法
权益典型案例曝光力度，通过微博、
微信推送提示信息100余条。与此
同时，强化网络市场执法力度，开展

投资理财类主体自设网站、非法主体
商务网站、第三方交易平台网店、垂
直电商网站专项筛查，共检查网站
262个，其中投资理财类企业网站69
个、2015年新注册企业网站20个、网
店90个，发现虚假宣传等违法线索8
个，已移交办案部门做进一步处理。
不仅于此，不断加强网络消费者合法
权益保护力度，严厉打击侵犯网络消
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经营行为，2016
年以来共受理网络投诉举报 30 余
起，挽回经济损失2万余元。

下一步，区工商分局将强化重点
领域商品质量的监测，针对儿童老年
用品、电器电子产品、化肥等重点商
品，以及消费者反映问题集中和抽检
发现问题突出的商品类别，定期开展
商品质量专项抽检工作。同时，针对
网络集中促销活动和节假日，加大对
网络交易平台、网店和网站的监测频
次和抽检数量，有针对性地打击网络
商标侵权违法行为，督促和指导网络
经营者守法经营。

本报讯（通讯员 张孝前）近日，区
城管局直属三执法队组织对查处的违
法烧烤用具进行了统一销毁。

据了解，此次集中销毁的烧烤用
具包括：碳盒、桌椅等非法经营工具近
200件，相比去年有明显降低。

据介绍，入夏以来，区城管局加大
对露天烧烤的整治力度，充分整合执
法力量，积极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开展
联合执法，持续在夜间露天烧烤高发
时段开展执法检查，严厉打击违法行
为。通过条块结合、机动巡查等方式，
及时发现并依法取缔露天烧烤、非法
大排档等违法行为，对重点露天烧烤
违法行为高发点位进行集中整治，对

居住区等热线举报高发点位进行盯
守，防止违法行为反弹。同时，注重加
强舆论宣传和引导，联系区内媒体对整
治过程进行跟拍，从食品安全、大气环
保、城市环境、社会治安等不同角度进
行深度报道，引导社会公众自觉提高防
范意识，抵制不文明消夏行为。

执法人员表示，露天烧烤是城市
管理中的“顽疾”，烟熏火燎，污染空
气，噪音吵杂，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破
坏城市环境卫生。虽然天气逐渐转
凉，露天烧烤违法行为有所下降，但我
们对露天烧烤巡查频次不降低、执法
力度不降低，将持续严查露天烧烤，为
生态文明门头沟建设贡献力量。

本报讯 近日，区法院未审庭副庭
长许芳审理的一起原告为未成年人的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收到
当事人送赠锦旗，获赞“柔情似水，执
法如山”。

该案原告韩某案发时系8周岁未
成年人，其在龙泉镇某村骑自行车时，
被该案第一被告王某驾驶的货车撞倒，
造成身体受伤。经区公安分局交通支
队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被告王某负全
部责任。后经司法鉴定，原告韩某的伤
残等级为十级。

在庭审过程中，许芳法官准确把

握案件事实，耐心与双方当事人进行
沟通，从维护司法公正以及未成年人
合法权益的原则出发，依法主导原、
被告之间的矛盾化解工作，认真听取
双方当事人的意见，了解群众的诉
求，详尽耐心地阐明法律法规。最
终，在详细深入调查事实经过的基础
上，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了公正判
决。原、被告收到判决后均表示服从
判决结果。

为感谢法官在该案审理过程中的
辛勤付出，原告父母向她送来锦旗，赞
誉许芳心系百姓，公正尽责。

本报讯（实习记者 苑辉）区法院联合房山
区法院依法强制执行腾退73间房屋，维护当
事人合法权益，彰显司法公正权威。

近日，在军庄镇西杨坨村一处厂房外，
迅速集结了来自我区法院和房山区法院的
执行人员40人、法警50人、警车10辆，以
及来自搬家公司的10辆车、工人50余人。
在区法院执行指挥中心、两院院长亲自坐
镇指挥下执行。

据执行法官介绍，2007年至2011年期
间，梅某承包了军庄镇西杨坨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自有的位于军庄镇某村的52间房屋
及院外闲置地2亩。租赁合同期满后，梅某
拒绝交还租赁物。为此，西杨坨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提起诉讼，区法院判决梅某腾退
上述52间房及院落给西杨坨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区法院依法进行了强制腾退。

后来，梅某在上述已经腾退的房屋周
围进行了其他房屋和设施建设，至今不予
搬离腾退。西杨坨股份经济合作社又将其

起诉至区法院。区法院判决被告梅某将其
在租赁房屋及院落以外的新建房屋及设施
（共计房屋 73间）腾退给军庄镇西杨坨村
股份经济合作社，腾退时不得损坏房屋及
附属设施。

判决后因梅某拒不腾退，合作社到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过程中，执行团队多次到现场勘
查，但是被执行人梅某拒不开门，抵抗情绪
严重。经查，涉案房屋除了用于被执行人及
家人居住外，还被占用开办家具厂，房屋内
有大量生产设备和半成品，另有工人宿舍。
法官多次做被执行人工作，要求其自动腾
退，但是被执行人拒接法院电话并且下落不
明“玩失踪”，法院在其门外张贴公告及传票
均被撕毁。

考虑到案件涉及腾退房屋众多，被执行
人抵抗情绪严重，且有威胁、闹访等隐患，强
制执行需要大量的人员、警力参加，区法院
与房山区法院决定以联合执法的形式，依法

进行强制执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彰
显司法公正权威。

被执行人对判决抵抗情绪严重，拒不
与法院配合。团队法官在与被执行人梅某
谈话时，其均表示，自建房屋不可能主动腾
退，法院判决不公，情绪激动。调查过程
中，梅某自称住在江西老家，法院到江西
查找未找到其下落。现腾退房屋内有其
子梅某和家人居住，其家人均不配合法院
执行，并在法院勘察现场时，扬言“你们爱
强制执行就强制执行，到时候我就死在这
儿。”

当天下午5时30分，在对执行区域房屋中
的物品进行清点登记，并搬出安置后，执行现场
负责人将腾退完毕的73间房屋交付给申请执
行人。

据了解，现场抗拒执行的5名人员，经
谈话，三人悔过，另外两名因拒不悔过，抗
拒执行，法院予以司法拘留15天。

本报讯（通讯员 姬静伟）近日，国内著名心理咨询师、多家电视台特约心理专家毕金仪应邀
为我区综治委社会矛盾多元调解工作组的成员单位代表及全区骨干人民调解员讲心理课，围
绕调解工作中涉及的心理因素，以人格测试、互动问答等形式进行讲解。

当事人向法官赠锦旗表谢意

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汽车行业
展现出蓬勃的生机，但由于车辆过快增
长，加之部分公众尚未建立安全出行的意
识，导致“马路悲剧”一再重演。面对这些
突如其来的交通事故，许多当事人往往瞬
间陷入震惊、悲痛、无助等悲观情绪不能
自己，有时甚至忘记及时保护现场，错过
了保存证据、合理维权的有利时间，进而
导致自身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区法院积
极开展调研、全面总结类案规律，发现在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类案件中，当事
人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划分通常一头
雾水，尤甚是对事故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
多有困惑，如多数人均要主张的误工费如
何计算？营养费诉求在何种情况下才能
得到支持？车辆贬损的赔偿依据是什
么？面对这些问题，笔者以三个案例为依
托，详细向公众进行说明、提示：

典型案例
案例一：误工费如何计算？

2015年1月，唐某驾驶小客车在门头沟
区某大街人行横道处与王某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车辆部分损坏，王某受伤。经门头沟分
局交通支队认定，唐某负事故全部责任。该
事故给王某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失。经鉴定，
此次事故造成王某伤残程度等级为X级，赔
偿指数为10%，误工期为120-150日。王某
诉至法院，要求唐某赔偿误工费两万余元，
以及其他损失若干。同时，由于唐某车辆投
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王某同时要求保
险公司对上述损失在交强险和商业险范围
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

法官讲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误工费依据
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而误
工时间的确定则依据医疗机构出具的证
明，有固定收入的受害人则依据实际减少
的收入计算误工费。可见，误工费应当是
被侵权人因侵权行为导致实际收入的减
少数额，故在计算时应将被侵权人在误工
期间的收入相应扣除，并非是被侵权人事

发前月平均收入与误工时间简单相乘。
本案经过审理查明，王某事故发生前

月平均收入为4300元，同时事故后至定
残前一日期间，其工资收入总计为5700
元。最终，结合鉴定意见，考虑王某事故
后实际收入的5700元，法院判决保险公
司在保险范围内赔偿王某误工费13000
余元。

案例二：营养费诉求在何种情况下
才能得到支持？

2015年4月，郑某驾驶摩托车在门头沟
区某村处与徐某驾驶的电动车发生交通事
故，致使徐某牙齿损失，多处软组织挫伤。
经门头沟分局交通支队认定，郑某负事故全
部责任。徐某诉至法院，并提交了载有“加
强营养”的京煤集团总医院两份诊断证明
书，要求郑某赔偿其营养费1000元以及其
他损失若干。

法官讲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二十条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
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本案中，徐某提交的诊断证明书可以
证明其因此次事故需要加强营养，但该诊
断证明书对需要加强营养的期间并未具
体明确。故法院参照徐某的实际病情，酌
情判决郑某赔偿徐某营养费450元。

案例三：车辆贬损的赔偿依据是什么？
2016年1月，张某驾驶小客车在北京市

门头沟区某处与王某驾驶的奥迪牌小客车
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两车部分损坏。经公安
局门头沟分局交通支队认定，张某负事故全
部责任。王某修理车辆支出近5万元。王
某认为，其车刚买一周左右，此次事故发生
前系第二次上路，此次事故除造成其修理费
损失外，同时其车辆也因此次交通事故贬
值。经过鉴定，王某的车辆被鉴定贬值损失
为4万元。保险公司提价保险条款认为车
辆贬值损失不属于保险赔偿范围，不同意赔
偿。被告张某同意由其个人对车辆贬值损
失进行赔偿，但认为数额过高。故王某起诉

到法院，要求张某及保险公司在赔偿车辆维
修费5万元外，赔偿其车辆贬值损失4万元。

法官讲法：关于车辆贬值损失，最高
人民法院在就《关于审理道路交通损害赔
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答记者
问中明确，财产损失的赔偿范围应当主要
限于必要的、典型的损失类型。本案事故
导致王某新购置的车辆发生严重减值，给
王某造成了重大财产损失，张某应予以赔
偿。法院根据案件情况，全面考虑鉴定意
见及相关证据，依法判决保险公司赔偿王
某修理费5万元，张某赔偿王某车辆贬值
损失2万元。

法官提示：
1、注重保护现场，及时保存遭受损失

的证据。保护现场、留存证据对交通事故
发生的责任认定至关重要，事关受损方能
获得赔偿的多少，需要受损方提高法律意
识，遇到重大损失尽量避免“私了”，第一
时间联系交管部门做好事故认定。同时
注意留存、搜集自身的用工合同、工资银
行流水单、完税证明、医疗证明和病历本
等材料，以充分证明自己的损失，进而使
自己的损失得到相应的赔偿。

2、积极通过各种途径学习事故赔偿
相关知识。交通事故中各类损失赔偿情
况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事故当事人在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时可以多动脑筋，积极通过
各种途径提前学习相关法律知识，如通过
百度、谷歌等大众搜索引擎进行信息检
索、关注法院微信公众号、查阅中国裁判
文书网等方式，当事人都可以快捷地获取
交通事故赔偿方面的法律法规、典型案例
等关联性信息。除此之外，当事人还可与
车辆投保公司等专业机构多加沟通，从而
对事故赔偿等
问 题 心 中 有
数，进而就能
在纠纷化解过
程 中 做 到 合
法、高效、主
动。

交通事故赔偿问题知多少交通事故赔偿问题知多少

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彰显司法公正权威

对 于 宅 基
地，我国物权法、
土地管理法等法

律法规中都有规定，宅基地属于村集体所
有，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农
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
不予批准，等等。可以看出宅基地属于集体
所有，村民只享有使用权，只有本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才享有申请和使用宅基地的权
利。当宅基地的使用权人不再具有本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主体资格时，也就丧失了宅基
地使用权主体资格。

案例中，赵某原为农业户口，可以享有
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享有的宅基地使
用权，并在宅基地上建造房屋。之后，赵某
转为了非农户口，不再属于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自然不能再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
资格。至于赵某原宅基地上的房产权利，赵
某可以继续享有，该房产权利属于赵某。

案例点击

法律解读

赵某在某村
享有宅基地一
处，其上建有房

屋五间。1999年，赵某转为居民户口，搬
到了市区居住，村里的房子一直由他的哥
哥、嫂子居住。2005年，赵某的哥哥去世，
赵某回来处理后事时，发现自己的宅基地

使用权已经登记在嫂子名下。赵某多次
找嫂子理论，认为嫂子侵占了自己的宅基
地，要求嫂子返还自己的房子，而嫂子认
为赵某已经不是本村村民，不再享有宅基
地使用权，房子自然也不再是他的。那
么，赵某转为非农户口后，是否还享有宅
基地的使用权呢？

转为非农户口后，是否还享有宅基地使用权？


